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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撤销登记（备案）决定书

送达公告  

吉市监撤登送告字〔2024〕1号 

吉林省东润招投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： 

  本厅于 2024 年 3月 12日依法作出撤销你单位 2005 年 6 月 17日关于李英
的股东登记和监事备案的决定。因你单位下落不明，本厅决定依法向你单位公

告送达《撤销登记（备案）决定书》（吉市监撤登字〔2024〕1 号），内容如

下： 

  2023 年 11 月 28日，本厅接到当事人李英申请撤销你单位冒用其身份所作

的股东登记和监事备案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

实施细则的规定，本厅于 2023 年 12月 5 日受理并展开调查。调阅你单位登记

档案，赴公司登记住所地址现场调查，未能查找到你单位和相关人员。向你单

位登记住所地址邮寄《询问通知书》，无人签收被退回。企业档案显示，你单

位在 2010 年 11 月 6日，因未按规定申报 2009 年年检，被吊销营业执照。2023

年 12 月 19 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吉林）发布你单位涉嫌冒用

李英身份取得登记的公示，公示期 45 天。向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省税务局、省社

保局发文征询意见，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，没有发现你单位诉讼、行政处罚等

信息。 

  现已查明，你单位由王雅君、杨忠民、李英 3名发起人于 2005 年 6月 17

日设立登记；王雅君任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；李英任监事。你单位及法定代表

人、联系人等人员通过登记住所和企业档案记载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。在本厅

向社会公示你单位涉嫌冒用自然人身份虚假登记备案期间，相关经营主体及其

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未提出异议。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省税务局、省社保局对

你单位被申请撤销股东登记没有提出不同意见。 

 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，本厅于 2024 年 2月 4日依法在门户网站和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发布《关于拟撤销吉林省东润招投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虚假

登记和备案事项的公告》，告知拟作出撤销登记备案决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

由、依据和享有的权利。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

证。 



  本厅认为，因你单位和相关人员无法联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

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

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厅将你单位涉嫌冒用李英身份作股东

登记、监事备案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45 日。在公示

期内相关经营主体、利害关系人没有提出异议，由此认定你单位 2005 年 6 月

17日冒用当事人李英身份进行股东登记和监事备案，该行为构成提交虚假材料

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七条规定，同一登记包含多

个登记事项，其中部分登记事项被认定为虚假，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不影响市

场主体存续的，登记机关可以仅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。 

  综上，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第十七条“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”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七条第二款“申请人对申请

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”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

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

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本厅作出决定如下： 

  撤销吉林省东润招投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05 年 6 月 17 日关于李英的股

东登记和监事备案。 

 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厅领取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
厅撤销登记（备案）决定书》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

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;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

接向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 联系人：孙东峰 高海蓉 联系电话：043184338821 

  联系地址：长春市南湖大路 1088 号 

 

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

  2024 年 3 月 12日 


